
1.尿液採集時間以早晨起床後第一次尿液最佳。若醫師另有說明，其他任何時段
的尿液檢體亦可收集送檢。

2.尿液收集後，請室溫儘快送檢，以免影響檢驗結果。(若無法於採檢後2小時內
送驗之檢體，必須保存於2-8℃於24小時內送驗)

3.若值生理期，建議生理期結束後再檢驗；或依醫師指示決定是否檢查。
4.嬰幼兒可使用專用尿袋收集尿液檢體。

如有疑問請電：（02）27082121 轉3892 血液鏡檢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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